
附件 4

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告知承诺书 (试行 )

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`现做出下列承诺 :

(一)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 ;

(二)已经知晓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取消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相关证明材

料的公告》全部内容 ;

(三)确认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 :

1.具有法人资格;

2.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;

3.生产运行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具有 3年以

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历`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

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书;

4.发电项目建设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 (备案)`审批或核准 (备

案)规模为 149.5MVV `实际建设规模符合要求;

5.发电设施具备发电运行的能力`发电项目通过质量监管机构的质量监

督或通过启动验收、竣工验收 ;

6.发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'项目环境保护评价文件经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扌比 (备案)'且实际建设规模符合要求 ;

7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(四 )能够要善保存企业当前满足许可要求的相关材料`接受国家能源

局山西监管办公室事中事后监管 (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检查)及诚信管理措施 ;

(五)上述陈述是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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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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